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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防災存活路網建構 

本研究之防災存活路網之建構，採以可靠、全面、快捷三大目標（圖5.1）。地震災害之不確定性，致使

路網遭受破壞時，仍可透過替代通路，確保與災區之連接，此乃路網之可靠；連結所有可能作為避難、

收容候選場所之路網，以因應災害來臨時刻之準備，此乃路網之全面；從各類救援單位出發之救援機具，

通過最具時間效率之路網，滿足各種緊急活動之需求，此乃路網之快捷。由第一章之防災路網架構，及

第二章文獻回顧所獲之心得，並接續第三章之防災路網分析、第四章道路評估；本第五章探討此三大目

標，透過採用存活路網、繞路路網、最短路徑樹等路網模型之延伸應用，發展出責任分區路網、系統繞

路路網、與互援路網等模型，以作為建構合適之防災路網模型之基礎。最後，並建立此三大目標之相關

指標，作為評量的基準；該評估模式可提供評估不同地區存活路網結構之方法。 

 

圖5.1 防災路網模型架構 

5.1 責任分區路網模型  

5.1.1 責任分區之定義 

「責任分區」：地震災害期間，時間效率極被關注。由路網所涵蓋的需求點，須有明確指定的救援單位

來提供服務；換言之，即便路網錯綜複雜，任一救援單位都非常清楚並了解，它所負責的災點為何、應

循走的路線為何。時間將被大量節省，假若每個救援單位在災害發生的時刻，都立即知道該往哪裡去。

因此，每一個災點應歸屬於特定一個救援單位；而該救援單位負責的所有災點，便形成其責任分區。分

區的目的在提高時間效率；因此歸屬於此救援單位的災點，必低於（或等於）由彼單位來救援將花費的

時間成本；此即災點歸屬救援單位之責任分區的基本原則。由時間效率的觀點，透過救援單位區位與最

短路徑樹的特性結合，便可獲致救援單位與需求單位之間最有時間效率之路網；首先作出以下相關定義，

以進一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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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責任分區之陳述 

令
  

! 

TSi
為具供給性質之節點

  

! 

Si
為根而發展的最短路徑樹，

  

! 

dTSi

PTSi

DN( )( )表示
  

! 

TSi
中從

  

! 

Si
至具需求特性之任

意末端節點
  

! 

DN
最短路徑

  

! 

PTSi

DN( )的距離成本，
    

! 

dTSi

Dk , DN( )表示
  

! 

TSi
中最短路徑途中之任意需求點

  

! 

Dk
至末

端需求節點間
  

! 

DN
的距離。 

 

圖5.2 最短路徑樹符號定義 

  

! 

Si
：供給點  

! 

i。 

  

! 

TSi
：最短路徑樹，以

  

! 

Si
為根。 

  

! 

Dk
：最短路徑樹中之中途需求點  

! 

k。 

  

! 

DN
：最短路徑樹中之末端需求點  

! 

N。 

  

! 

PTSi

DN( )：最短路徑樹
  

! 

TSi
中，由供給點

  

! 

Si
到需求點

  

! 

DN
之路徑。 

  

! 

dTSi

PTSi

DN( )( )：最短路徑樹  

! 

TSi
中，由供給點

  

! 

Si
到需求點

  

! 

DN
路徑之成本權數。 

    

! 

dTSi

Dk , DN( )：最短路徑樹
  

! 

TSi
中，由需求點

  

! 

Dk
到需求點

  

! 

DN
路徑之成本權數。 

圖5.2中，三角形範圍內，即為最短路徑樹之範圍；出發中心地
  

! 

Si
即為救援單位（供給點），其到達在此

範圍內所包含的任何需求點，都具有成本權數最小之特性。路網之中若包含有多個救援單位，則每一救

援單位應負責路網之中特定的需求點；此即表示各救援單位所形成的責任分區內，必比其他救援單位到

達此區域內的需求點更具效率。透過以下的相關簡理，可以證實這樣的結論：責任分區演算法，可建構

出多救援單位最具效率的責任分區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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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責任分區之原理 

1. 簡理一 

若某需求點
  

! 

Ds
分由供給設施  

! 

Si、  

! 

Sj分別發展之最短路徑樹涵蓋服務，則  

! 

Ds
與任意末端點

  

! 

DN
間

之任一點
    

! 

Ds +1
必也同時由   

! 

Si 、   

! 

Sj 分別發展之最短路徑樹涵蓋服務。簡言之，若

    

! 

Ds " PTSi
DN( ), PTSj

DN( ){ }、與
    

! 

Ds +1 " PTSj
DN( ),#s $ N，則

    

! 

Ds{ } = 0。 

 

圖5.3 簡理一  

證明：令   

! 

Ds為   

! 

PTSi

DN( )、
  

! 

PTS j
DN( )之共同需求點，則其路徑節點順序可表示為

    

! 

PTSi

DN( ) = D1, D2, ..., Ds, ..., Dk , ..., DN 、與
    

! 

PTS j
DN( ) = D1, D2, ..., Ds, ..., Dk

"
, ..., DN ；

由於
  

! 

PTSi

DN( )、
  

! 

PTS j
DN( )是經由最短路徑演算法求得，若

    

! 

dTS j
Ds, DN( ) < dTSi

Ds, DN( )，
則

  

! 

PTSi

DN( )應修正為
    

! 

PTSi

DN( ) = D1, D2, ..., Ds, ..., Dk

"
, ..., DN 才合理，反之亦然，因此

可 得
  

! 

Dk = Dk

"
； 若 要 能 同 時 滿 足 簡 理 一 之 前 提 條 件 （

  

! 

Ds
之 定 義 ） ：

    

! 

Ds " PTSi
DN( ), PTSj

DN( ){ }、
    

! 

Ds +1 " PTSj
DN( ),#s $ N，由以上推論結果可證實該

  

! 

Ds
並

不存在，因此
    

! 

Ds{ } = 0。 

2. 簡理二 

若某需求點
  

! 

Dm
分由供給設施  

! 

Si、  

! 

Sj分別發展之最短路徑樹涵蓋服務，且  

! 

Dm
與供給設施

  

! 

Si
間之

前一點
    

! 

Dm"1
未由

  

! 

Sj發展之最短路徑樹涵蓋服務，則到達某一末端節點  

! 

DN
的路徑上，這樣的

  

! 

Dm
必

定不多於一個。簡言之，若
    

! 

Dm " PTSi
DN( ), PTSj

DN( ){ }、與
    

! 

Dm"1 # PTSj
DN( ),$m % N，則

    

! 

D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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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簡理二 

證明：令
  

! 

Dm
為

  

! 

PTSi

DN( )、
  

! 

PTS j
DN( )之共同需求點，  則其路徑節點順序可表示為

    

! 

PTSi

DN( ) = D1, D2, ..., Dm, ..., Dk , ..., DN 、與
    

! 

PTS j
DN( ) = D1

"
, D2

"
, ..., Dm, ..., Dk , ..., DN ；

若
  

! 

PTSi
DN( ) " PTS j

DN( ) ， 即     

! 

Dj = Dj

"
,Dj +1 = Dj +1

"
, ...,Dm#1

" = Dm#1,Dm = Dm,... ， 則

    

! 

Dm{ } = 0；若
    

! 

PTSi
DN( )"PTS j

DN( ) = Dk{ }, k # K $ N, K > 1，由簡理一可知
    

! 

Ds{ } = 0，

表示兩個不同的最短路徑樹中之任一最短路徑若合併於
  

! 

Dm
，則從

  

! 

Dm
以後的路徑就會

一直重疊直到
  

! 

DN
為止，而不再分離，因此

    

! 

Dm{ } = 1；所以
    

! 

Dm{ } "1。 

3. 簡理三 

若需求節點
  

! 

Dk
較靠近供給設施

  

! 

Si
則所有在

  

! 

Dk
與任一末端節點

  

! 

DN
之間的需求節點，皆靠近供給

設 施
  

! 

Si
。 意 即 ， 若

    

! 

dTSi
PTSi

Dk( )( ) = min
"S j #S

dTS j
PTS j

Dk( )$ 
% 
& ' 

( 
) 

* 
+ 
, 

- 
. 
/ 

， 則

    

! 

dTSi
PTSi

Dk +1( )( ) " min
Si#S j , $S j %S

dTS j
PTS j

Dk +1( )& 
' 
( ) 

* 
+ 。 

（1） 前導推論：
    

! 

PTSi

DN( ) = Si , D1, D2, ..., Dk , ...,DN  為最短路徑樹
  

! 

TSi
中供給點

  

! 

Si
到

達 需 求 點
  

! 

DN
之 路 線 ， 若

  

! 

dTSi
PTSi

DN( )( ) < dTS j
PTS j

DN( )" 
# 
$ % 

& 
' 
， 則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k ) N。 

證明： 

A. 情況1 

若
  

! 

PTSi
DN( ) " PTS j

DN( ) ， 則 情 形 為

    

! 

PTS j
DN( ) = Sj , D1

"
, D2

"
, ..., DN

"
, Si , D1, D2, ..., Dk , ...,DN ， 則

    

! 

dTS j
PTSi

Dk( )( ) = dTS j
PTS j

Si( )" 
# 
$ % 

& 
' + dTSi

PTSi
Dk( )( ),(k ) N ， 因 距 離 權 數 為 正 ， 故

    

! 

dTS j
PTS j

Si( )" 
# 
$ % 

& 
' > 0，所以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k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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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情況2 

若
  

! 

PTSi
DN( )"PTS j

DN( ) = DN{ }，則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k, k *N ，且已

知
  

! 

dTSi
PTSi

DN( )( ) < dTS j
PTS j

DN( )" 
# 
$ % 

& 
' ，所以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k ) N。 

C. 情況3 

若
    

! 

PTSi
DN( )"PTS j

DN( ) = Dk{ }, k # K $ N, K > 1，則由簡理一、簡理二可知
    

! 

Dm{ } = 1；

故可將情況3分成情況1和情況2之組合：令
  

! 

DM
即為合併點，  

! 

k "M時為情況2，  

! 

k > M

時 為 情 況 1 ； 因 此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 k (M 、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 k > M，所以

    

! 

dTSi
PTSi

Dk( )( ) < dTS j
PTS j

Dk( )" 
# 
$ % 

& 
' ,(k ) N。 

（2） 簡理三證明 

A. 基礎步驟 

由簡理一可知上述結論於
    

! 

Si = 2時成立。 

B. 歸納步驟 

假 設
  

! 

Si = n 於     

! 

n " 2 時 亦 成 立 ， 即 於   

! 

n 個 樹 之 中 存 在
  

! 

PTSi

DN( ) "TSi
使 得

    

! 

dTSi
PTSi

DN( )( ) " min
Si#S j , $S j %S

dTS j
PTS j

DN( )& 
' 
( ) 

* 
+ 
。當

    

! 

Si = n +1，由簡理三之假設已知

    

! 

dTSi

PTSi

DN( )( ) < dTSn+1

PTSn+1

DN( )( ) ； 則 由 前 導 推 論 可 獲 知

    

! 

dTSi

PTSi

Dk( )( ) < dTSn+1

PTSn+1

Dk( )( )。 

5.1.4 責任分區之演算法 

簡理三係由簡理一、簡理二推論而來，而且為責任分區之重要基礎。簡理三說明了，若想同時由

多個供給節點自行發展最短路徑樹，則可透過快速將子樹歸給某一責任分區之方法，而無須重複

節點距離的確認，此法將大幅提升演算效率，並快速區分出最佳的責任分區。而在各責任分區之

結果中，達到每個需求節點所受到供給節點提供之服務、其權數成本必定小於（或等於）由其他

供給節點所提供服務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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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責任分區演算法概念 

責任分區演算法概念如圖5.5。首先，將所有救援單位（供給點）當作多個種子物件，投入由第三章所產

出的基礎路網之中；其次，採以最短路徑之尋優法使每一個種子發芽擴張，以觸及需求點，並記錄該點

與種子之間的成本權數。當不同種子發芽產生之樹，於某一需求點相遇時，則進行優劣比較。基於簡理

三，若相遇之需求點離某種子成本權數較高（或相同）時，則樹就不再繼續往此處生長；反之，若成本

權數較低時，則除了將該需求點歸於己，原先該需求點生長過的子樹，也都截枝於新的樹，對新的種子

更新成本權數後繼續生長。被截枝端則停止生長。此程序不斷進行，直到基礎路網結構已沒有種子發芽

生長的空間，責任分區就確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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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繞路路網模型  

本研究採用存活路網模型，做為防災路網規劃的主要方法之一；此乃由於地震造成路網破壞之不確定性。

存活路網係在探討路網連結度之問題，本節即以道路之節線觀點，透過該模型之延伸應用來尋找替代路

徑的方法，因此構建之路網，為因應道路可能被破壞的情況。 

存活路網模型之防災路網，以口語表達之意，就是保留了路網具有替代道路的特性；換而言之，面對預

期性的路網破壞，已有使用替代道路做繞路的準備；因此，防災路網規劃，如能將繞路成本的特性納入

考量，並深化於存活路網模型之中，將使得路網更具效率。繞路是基於原先路線無法使用，而採行不同

替代路徑的觀念。所謂替代路徑，係指整條原路線的過程中，任一途中地點，發生轉換至其它路徑的情

形。假若，無論災害發生地點在原路線上的任一位置，皆可透過特定替代路徑重新連接兩點，此即前述

之存活路網模型；然而，繞路除了是有替代路徑之功能外，仍須要考量繞路的成本。倘若繞路之替代路

徑為成本極高之繞路路徑，即使仍可以連結供需節點，但就救災的時效性而言，也失去了繞路的意義。

因此，繞路還須含有最短路徑的概念。而繞路模型提供了方法，以指出路網中某一路段之毀損，將造成

最可觀的繞路成本；同理，該模型也可尋找出繞路成本最小之替代路徑，以便提高路網的效率，此即為

繞路模型對防災路網貢獻之處。 

本研究所採用之繞路模型，係由Nardelli等學者所提出。該研究探討最短路徑樹中任意兩點間之路線的繞

路問題。若該兩點間之最短路徑中任一路段無法通行時，則必須從原路網中，找尋另一路徑來連通此兩

點，此即為繞路；而某一路段無法通行，並造成原來兩點間之繞路最遠，此即為繞路之繞路敏感路段。

本研究則利用此觀念，來構建系統繞路模型。 

5.2.1 系統繞路之定義 

「系統繞路」：任一路段被破壞的情形下，單一救援單位透過某一橋段，以繞達全部需求場所之路徑。

由於地震災害破壞之不確定性高，若任一路段遭受地震破壞後，能立即明瞭取代之橋段之所在，則防災

路網將依然明確，並能將責任分區內之救援單位，有系統地與全部的需求場所連接起來。 

5.2.2 系統繞路之陳述 

存活路網為探討路網失靈之議題，成本最小的存活路網結構就是二邊連通圖，即移除任一路段，

仍可透過替代路徑使原來任意兩個節點相互連通。然而，此時連通的路徑，並不隱含繞路成本趨

小化的概念；因此，此存活路網結構下的繞路成本，有可能與先前未繞路之路徑成本高出許多。

系統繞路模型秉持兩個觀點：1.預期道路可能被災害破壞、然未設定何路段將失靈的情形下，考

量繞路成本趨小化；2.未預先設定何需求點於災時會有真實需求的立場下，考量供給點與整體需

求點之間的總繞路成本趨小化。 

前述之責任分區路網模型，具有未需繞路時，最具時間效率之結構。其最短路徑樹是規劃單一供

給點至其範圍可及所有需求點最有效率的路網規劃方法。然而，樹結構有「樹的任一節線都是割

線（cut edge）」的特性，因此沒有路段的容錯（fault tolerance）能力。所以，任一路段被破壞，

都會導致樹中一個節點以上必須繞路的情形發生；而這些需要透過繞路才能與供給點連通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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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個別繞路成本的總合，本研究定義為「系統繞路成本」。系統繞路模型，即為在最短路徑

樹結構下，以系統繞路成本最小化之尋優方式，應用繞路模型所構建之存活路網。 

5.2.3 系統繞路之原理 

系統繞路模型如圖5.6，以及下述符號與定義說明。 

假若令  

! 

T為圖形  

! 

G的最短路徑樹，其根（root）為  

! 

r；
    

! 

d s,r( )表示  

! 

G中任一節點  

! 

s至根  

! 

r最短路徑

    

! 

PG s,r( )的距離。假若除去某一邊  

! 

e，令
    

! 

UTr , e為擁有根的子樹（subtree），而
    

! 

LTr , e =Tr "UTr , e "e

表示為剩下的樹。根據Nardelli等人的研究，在  

! 

e移除後，
    

! 

UTr , e中所有的點與  

! 

r之間的距離都不

會改變，然而
    

! 

LTr , e中的點與  

! 

r之間的距離卻有可能增加。令
    

! 

BTr , e m,a( )為
    

! 

LTr , e與    

! 

UTr , e之間的橋

段（  

! 

m在
    

! 

LTr , e而  

! 

a在
    

! 

UTr , e），    

! 

d BTr , e m, a( )( )表示橋段的成本；則此時  

! 

r即可透過含有
    

! 

BTr , e m,a( )
的路徑到達

    

! 

LTr , e中的任何一點，而且不再需要經過  

! 

e。值得注意的是，此時
    

! 

LTr , e中所有的點，都

一定要有屬於
  

! 

Tr
以外的邊，才有能力與  

! 

r連結。這裡我們定義了一個指標，來衡量
    

! 

LTr , e中所有的

點繞路到達  

! 

r的總成本，也就是系統繞路成本： 

    

! 

SDCTr "e = d s,m( ) + d BTr , e m,a( )( ) + d a,r( ){ }
s,m#LTr , e, a ,r #UTr , e

$            （5-1） 

系統繞路成本為用來衡量由於  

! 

e所引起所有節點的繞路成本總合。然而實際上所謂「所有節點」

僅指
    

! 

LTr , e中的需求節點，因為    

! 

UTr , e中的需求節點無需繞路即可到達。然而，很明顯地，如果每

一個
    

! 

LTr , e中的節點為達最短繞路的目的，都想擁有自己的橋段    

! 

BTr , e m,a( )來到達  

! 

r，則這將是可

觀成本的路網結構，在此本研沿用Tarjan橋段的概念，究提出「共同橋段」的做法以簡化路網結

構，當  

! 

e被移除，利用
    

! 

LTr , e中原來的路網結構，讓所有其中的節點依循原路網結構，到達其中特

定的一個集合點  

! 

m，並透過相同的橋段
    

! 

BTr , e m,a( )來到達  

! 

r，則成本將可大幅降低。而此時的繞

路成本問題便簡化為共同橋段的選擇問題。本研究中，將這樣的問題稱作為系統繞路問題（SD 

Problem）。系統繞路問題具有「共同集合點、共同橋段」之特性，因而在此訂了另一個參數來

衡量共同集合的成本，也就是聚集成本（Merging Cost）： 

    

! 

MCG m( ) = d s,m( )
s"G

#                                             （5-2） 

聚集成本為
    

! 

LTr , e中所有節點到達其中特定聚集點  

! 

m的總距離；因此，若令
    

! 

VLTr , e
表示為

    

! 

LTr , e的節

點集合，則前述之系統繞路成本
  

! 

SDCTr "e就可以轉換成： 

    

! 

SDCTr "e = MCLTr , e
m( ) + VLTr , e

# d BTr , e m,a( )( ) + d a,r( )[ ]               （5-3） 

其中第一項表示為
    

! 

LTr , e節點在聚集點  

! 

m的聚集成本，第二項則表示由聚集點  

! 

m到根  

! 

r的進入成

本，其中包含了橋段的權數與進入點  

! 

a至  

! 

r的距離加總，再乘上
    

! 

LTr , e中的節點數目。 

系統繞路的成本為子樹
    

! 

LTr , e中的每一個節點，繞路至根  

! 

r的距離總合。上述方式可將系統繞路成

本分為聚集成本、進入成本兩項；從其中可以發現，聚集成本若要降低，則聚集點傾向靠近子樹

的中心位置；然而，
    

! 

LTr , e中的節點數量亦左右著進入成本，其可視為單一節點進入成本的權數（此

因每一個節點的進入成本皆相同之故），因此子樹的需求節點數量越多，進入成本就越顯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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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決定了進入點的位置；而由於聚集點、進入點彼此同屬路網中，共同橋段的兩個鄰點；因此

可預期到，聚集點與進入點必為緊密相互影響方能確立的情形。 

聚集成本並非在構建樹的時候就已獲得，直覺的計算方式，則是在獲知破壞路段位置後，由其子

樹每一個節點為出發點，進行深度優先搜尋、或再一次透過最短路徑演算來獲得；但事實上並不

需如此大費周章。既然初始已獲得樹的結構，即表示已熟知樹結構中任何一點到達根的路徑；透

過這個特性，並利用交集、聯集的演算，就可以快速獲得聚集成本，如式（5-4）。透過上述方

式以及圖5.6之說明，則可容易而快速的獲得聚集成本。 

      

! 

MCLTr , e
m( ) = w ei( )

ei"PG m,r( )#PG s,r( )
$ % w ej( )

e j "PG m,r( )IPG s,r( )
$

& 

' 
( 

) ( 

* 

+ 
( 

, ( s"LTr , e

$            （5-4） 

 

圖5.6 系統繞路模型 

因此，成本最小化之系統繞路問題即成為下式： 

    

! 

MSDCTr "e = min
m#LTr , e , a#UTr , e

SDCTr "e                                      （5-5） 

而滿足成本最小化之系統繞路問題之繞路路段即為： 

    

! 

MSDETr "e = BTr , e m,a( ) m # LTr , e , a#UTr , e ,{ SDCTr "e = MSDCTr "e}        （5-6） 

因此，探討最短路徑樹中每一路段預期破壞的情形，則所有的繞路路段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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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r
= "

e#Tr

MSDETr $e                                              （5-7） 

最後，平衡路網結構成本、以及繞路成本之路網，亦即滿足系統繞路成本最小的二連通圖，即為： 

    

! 

2ECONTr
=Tr "DETr

                                              （5-8） 

5.2.4 系統繞路之演算法 

系統繞路演算法包含下列步驟： 

1. 步驟一：確認基礎路網 

由確認之供給點為根，發展最短路徑樹
  

! 

Tr
，並記錄供給點至任一需求點之間的最短路徑。 

2. 步驟二：基礎路網路段毀損模擬 

掃描基礎路網之最短路徑樹的所有邊，依次視為毀損路段，將原基礎路網分為包含供給單位之上

半樹
    

! 

UTr , e、以及包含需求單位之下半樹    

! 

LTr , e。 

3. 步驟三：尋找系統繞路成本最小之連接橋段 

透過式（5-3）來尋找系統繞路成本，並求取擁有最小系統繞路成本之橋段
    

! 

BTr , e。 

4. 步驟四：系統繞路路網之構成 

掃描基礎路網所有邊後，所有繞路橋段之集合，與基礎路網之集合，即為最小系統繞路路網

    

! 

Tr " "
e#Tr

BTr , e

$ 

% 
& 

' 

( 
) 。 

5.3 互援路網模型  

責任分區路網模型，提供所有需求點與救援單位之間最快捷的路徑；系統繞路模型，確保任一路段毀損

之時，責任分區內之路網具有最佳橋段使總體繞路成本最小。而互援路網模型，以最具效率的方式，將

自己責任分區內之需求點，橋接至不同責任分區的救援單位。 

5.3.1 互援路網之定義 

「互援」：地震災害的特性為不確定性，責任分區中的救援單位，因救援量能不足、或自身受到地震損

害，致無法擔起自負責任的情況時，此時須由其分區外的其他救援單位互相支援，以替代自身的救援責

任。救援能力將被確保，假若每個救援單位在災害發生的時刻，都立即知道該循什麼路線、去支援哪些

區域。 




